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修订） 

 

总 则 

一、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各类突发事件的危害，保障师生员工生

命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维护学校的稳定发展，特制定本

预案。 

二、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由学校综治（维稳）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小组主

要领导担任总指挥，负责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部署。

各分管领导要在职责范围内负起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理的具体领导责任。各部

门要在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三、处置突发事件，应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指挥、分

级负责、条块结合、协同应对、快速反应、强化法治、依靠科技、全员参与的原

则。 

四、学校对突发事件建立明确的报告制度。 

五、学校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预防与应急准备 

一、各学院、各部门应经常对师生员工进行法律法规、形势政策教育和突发

事件应急知识的专门教育，密切注意师生员工的思想动态，及时了解和解决师生

员工反映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不断增强师生对突发事件的防

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学生处、团委要加强对学生会、学生社团组织活动的领导和业务指导，培养

学生骨干参与做好学生稳定工作。 

二﹑各学院、各部门负责人、学生政治辅导员、班团干部、班级安全员、义



务消防安全员等对早期发现的潜在安全隐患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应当及时向

上级报告。 

三、各有关部门要定期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定期

开展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 

四、各学院、各部门要健全公共安全和突发事故的监测、预测、预报、预警

和快速反应系统。 

（一）食物中毒事件 

1.处置事件的领导、部门和人员：分管校领导、中毒人员所属部门、后勤资

产保卫处和学生处负责人、校医务室负责人、食堂领导及有关人员、综治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人。 

2.处置措施： 

（1）发现人发现情况后应立即向分管校领导和有关部门报告。 

（2）有关领导应迅速召集有关人员赶赴现场，以最快速度将中毒人员送往

就近医院或在第一时间拨打急救中心电话“120”请求救助。 

（3）食堂管理人员要封存现有食物，无关人员不得到操作间或事故现场。 

（4）立即组成由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参加的陪护小组，有序地安排人员

陪护中毒人员。无关人员未经批准不准到医疗单位探视，以免影响治疗秩序。 

（5）根据领导要求，分别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市防疫部门报告。 

3.注意事项 

（1）学生处和各学院要做好中毒人员的安抚工作，并要求所有人员不得以

个人名义随意向外扩散消息，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2）如有个别家长来校探视，有关部门应做好学生家长的思想工作和接待

工作。 

（3）事故发生后，有关人员要注意维护正常的学习秩序和工作秩序，辅导

员和学生党员骨干要做好食物中毒人员的思想工作。 

（4）如有新闻媒体要求采访，必须经过校领导同意，未经同意，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接受采访，以避免报道失实。 

（二）突发传染性疾病 

1.处置事件的领导、部门和人员：分管校领导、医务室、学生处、后勤资产

保卫处、综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及有关系(部门)领导。 

2.处置措施： 

（1）工作要求：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早隔离，快速遏制疾病的传播

和蔓延。 

（2）具体措施： 

a.一旦发生疑似疫情和疫情时，发现人或知情人应在第一时间内报告学校分

管领导和有关部门，院分管领导视情况立即启动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 

b.立即隔离病人及密切接触者。 

c.及时护送病人到指定的医院进行治疗。 

d.认真落实卫生部门提出的卫生管理、隔离、消毒等措施，协助疾控中心完

成疫情调查、应急接种等工作。 

e.疫情期间，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加强晨检，严格控制进出

学校的人员。 

f.相关职能部门及教师要稳定学生情绪，做好学生家长的思想工作，维持学

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g.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疫情。 

附则： 

本预案每年由校长办公室负责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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